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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興大學工學院 書函 

 
承辦人：李嘉欣 
電話：04-22840430*707 
電子信箱：mika@dragon.nchu.edu.tw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年 1 月 7 日 
發文字號：興工禎字第 108 - 001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主旨：為辦理本院「國立中興大學工學院學士生攻讀研究所獎勵」108 學年度推

薦審查及 107 學年度獎勵申請，惠請各系轉知並協助彙整相關資料，並於

108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前將相關資料擲回本院，請查照。 

說明： 

一、 檢附「國立中興大學工學院學士生攻讀研究所獎勵辦法」如附件一。 

二、 請各系轉知 107 學年度獲獎學生(如附件二)，並協助彙整學生之註冊繳

費單及學生證正面影本，並於 108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前將相關資料

擲回本院，俾辦理獎勵金撥款事宜。 

三、 請各系所參考「108 學年度工學院招生名額統計表」之獎勵名額(如附

件三)，並於 108 年 3 月 8 日（星期五）前將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申請

表件（如附件四）送院辦理後續之審核事宜。 

 

正本：本院各系所 

 

 

工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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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中興大學學士生攻讀工學院研究所獎勵辦法 

98 年 10 月 29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擬訂通過 

99 年 3 月 5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辦法名稱、第 1、3、4、.5 條） 

102 年 3 月 1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辦法名稱、第 3、4 條） 

105 年 3 月 9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修正通過（辦法第 4 條） 

106 年 3 月 8 日院學術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辦法第 3 條) 

 

第一條 本院為鼓勵本校學業表現優異之大學部學生，進入本院研究所碩、博士班就讀，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來源：本院行政管理費或其他相關經費。 

第三條  獎勵對象： 

一、本校大學部學生，經各學系研究所甄試入學考試進入本院研究所就讀，且其報

考甄試時名次證明書所載排名居全班前百分之四十（含）為原則。 

二、本校大學部學生，逕讀博士學位者。 

第四條  獎勵方式：補助每位獲獎學生第一學年學雜費基數，各系所每年獎勵名額以研究所碩

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原則，如人數不足者以 1 名計算。 

第五條  甄審程序： 

依本院公告時間辦理申請，並由各系所依本辦法將符合資格者送院進行審查。 

第六條  本辦法經本院學術委員會議通過後公佈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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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工學院 107 學年度「國立中興大學學士生攻讀工學院研究所獎勵」獲獎名單 

系所 編號 姓名 

土木系 

1 陳思傑 

2 甘峻宇 

3 劉蓉 

4 謝偉廷 

5 陳亮宇 

機械系 

1 董亮辰 

2 黃寶民 

3 陳翰蕓 

4 林政成 

5 廖仁祺 

6 吳奇翰 

環工系 
1 江幸真 

2 洪鼎軒 

化工系 1 林彥丞 

材料系 

1 曹惠雯 

2 吳柏融 

3 朱祐增 

4 陳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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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08 學年度工學院各系所招生名額統計表 

系所 
甄試名額 考試名額

招生名額

合計 
獎勵名額

A B C=A+B D=C*5% 

土木工程學系 32 37 69 3.45 

機械工程學系 56 26 82 4.10 

環境工程學系 20 21 41 2.05 

化學工程學系 32 27 59 2.95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34 21 55 2.75 

精密工程研究所 16 10 26 1.30 

生醫工程研究所 8 7 15 0.75 

    合計 347 17.35 

備註：各系所每年獎勵名額以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名額 5%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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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108 學年度學士生攻讀工學院研究所獎勵申請表 

 
申請人姓名及 
身分證字號 

原畢業學系 原學士班學號 成績百分比 
（需全班前 40%） 

1 

姓名：    

ID：    

2 

姓名：    

ID：    

3 

姓名：    

ID：    

4 

姓名：    

ID：    

5 

姓名：    

ID：    

   共計       名 

系所承辦人：                  系主任（所長）： 

注意事項： 

一、申請資格： 

1. 本校大學部學生，經各學系研究所甄試入學考試進入本院研究所就讀，且其報考甄試時

名次證明書所載排名居全班前百分之四十（含）為原則。 

2. 本校大學部學生，逕讀博士學位者。 

二、申請者需檢附在校成績之歷年名次證明，以利複審。 

三、各系所每年獎勵名額以研究所碩士班招生名額百分之五為原則。 

 


